
宝委依法治区办〔2019〕4号
 关于开展2019年度上海市法治建设优秀案例征集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园区，区委各部门，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本市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开启新局面的起步年。为了总结推广上海市法治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根据沪委依法治市办〔2019〕33号文件要求，区委依法治区办将开展法治建设优秀案例的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标

通过征集评选、宣传推广、交流探讨、总结表扬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的拓展，激发创新依法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我区法治建设水平稳步提高。

二、案例征集范围

2018年度至今，各单位在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长三角一体化、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创新社会治理、促进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方面开展的各项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均可以案例形式参加征评活动。

三、申报案例要求

1．在内容上，应符合法治性（体现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创新性（本市、本区或本系统内首创）、实效性（破解反映集中的难点、痛点、堵点）、社会性（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及可借鉴性（有普遍意义，可复制可推广）等标准；

2．在形式上，应符合《治建设优秀案例申报格式规范》（见附件1）要求，字数控制在2500字以内。

四、案例申报办法

案例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25日。报送需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各一份。

纸质版本请交至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办公室（宝山区西门街100号，邮编201999）。电子版本请统一发送至邮箱tanxiao1@shbs.gov.cn ，并注明主题词“2019年法治建设优秀案例报送”。

联系人：王强  谈潇，联系电话：56694361。

5、 宣传推广

市委依法治市办将根据案例的法治性、创新性、效能性、社会性及可借鉴性等标准，组织评选、推荐，并对获奖案例在全市范围进行表彰和推广。

特此通知。

附件：1．法治建设优秀案例申报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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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6月26日

附件1

法治建设优秀案例申报格式规范

为统一本区法治建设优秀案例申报格式，保证评审的公平效率，请各案例申报单位遵照本格式规范进行撰写。

一、内容要求

（一）标题：

要素完整，简洁清晰，一般不设副标题。

（二）正文：

1．体例上，全文应反映案例的背景、思路、做法及成效，不要写成工作总结、个案分析或学术论文。

2．结构上，全文采用总分结构，首段概括介绍案例申报单位在工作职责相关领域内采用创新做法的基本情况（200字以内）。内容按四段式行文，最多两级标题。

第一段背景缘由：介绍案例工作的背景，如适用法律依据的修订出台、社会问题导向、依法治市（区）各项工作中的难点、痛点、堵点等，对符合的法律依据或法治精神、工作的必要性或重要性等阐述。

第二段基本做法：介绍案例工作的做法，表述简洁完整，逻辑清晰。

第三段主要成效：介绍案例工作的成效，有定性或定量描述。

第四段推广价值：介绍案例工作的可借鉴性，符合法治建设基本要求和发展规律，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意义。

3．内容上，尽可能避免出现文件名（号），必要时仅首次出现可用全称，后续再次出现则用简称。对出现的图表，若文字内容已经进行了说明和分析，可删除。禁止使用“我区（单位、部门）”、“去（今）年”等含糊表述，一律以第三方视角，明确表述为“××区（单位、部门）”和具体年份等。

二、字体格式要求

参考《党政机关公文格式》要求：

（1） 标题

2号小标宋体字，居中排列；

（2） 正文

3号仿宋体字，每自然段首行缩进2字符，回行顶格；结构层次序数，第一层为“一、”用3号黑体字，第二层为“（二）”用3号楷体字，第三层为“1．”、第四层为“（1）”均用3号仿宋体字；行距固定值23磅。

三、其他要求

（一）案例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且已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效果，不存在重大争议，不涉及保密信息（包括数据和文号）。

（二）案例申报必须包括《法治建设优秀案例报送首页》、案例正文等部分。报送首页缺失或未加盖公章视为无效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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